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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黔建设通〔2023〕66号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加强建筑与市政深基坑和高边坡

工程勘察设计管理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,各建设、勘

察、设计、施工单位，各施工图审查机构：

为进一步加强建筑与市政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安全管理，规

范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勘察设计，确保建筑安全，根据国家和省

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工程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省建筑与市政

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勘察设计管理通知如下，请贯彻执行。

一、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和监管要点

按照《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》（GB55003-2021）2.2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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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，该条文根据支护（挡）结构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（危及人的

生命、造成经济损失、对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影响等）的严重性将

基坑、边坡工程安全等级划分为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。结合我省勘

察设计工作实际，将破坏后果很严重、安全等级为一级以及破坏

后果严重、安全等级为二级的基坑和边坡工程作为深基坑和高边

坡工程并加强管理。

（一） 建设单位应在勘察前收集与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毗

邻建（构）筑物、道路、管线、轨道交通等原始资料，确保原始

资料真实、可靠，并提供给勘察、设计单位。

（二）勘察单位在建设单位提供原始资料的基础上，应深入

对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毗邻建（构）筑物、道路、管线、轨道交

通等现状开展调查。调查范围不应小于深基坑、高边坡影响范围，

并不小于深基坑、高边坡高度的 2倍。

（三）建设单位应当严格落实勘察报告验收制度，组织勘察

技术交底。对勘察报告提出对基坑开挖形成的边坡进行补充勘察

和施工勘察建议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原勘察单位进行勘察。

（四）按照《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50330-2013）

4.1.1 条规定，下列建筑边坡工程应当进行专门性的边坡工程地

质勘察：边坡高度大于 30米的岩石边坡；边坡高度大于 15米的

土质边坡；地质条件复杂和环境条件复杂、有明显变形迹象的一

级边坡工程；边坡邻近有重要建（构）筑物的边坡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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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建筑边坡工程不得与建筑工程地质勘察一并进行，勘察

单位出具的专门性边坡工程岩土勘察报告应当符合《建筑边坡工

程技术规范》（GB50330-2013）4.1.1 条条文解释的规定。

（五）勘察、设计单位应充分考虑超挖、重车动载、出土口

位置、施工栈桥、坑边行车路线和堆场布置等因素影响，根据地

质条件和施工条件科学确定深基坑工程设计方案，评价深基坑工

程对相邻建（构）筑物、道路、地下管线的不利影响，采用合理

支护形式。

（六）勘察、设计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具有注册岩土工程

师执业资格，支护设计方案及支护施工图应当加盖设计单位出图

章和本单位注册岩土工程师执业印章。当采用与主体地下结构相

结合的基坑支护设计，应当由具备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共同设计

并加盖其执业印章，并经主体结构设计单位审核认可。

（七）勘察、设计单位应在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设计文件中

明确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的监测项目、监测频率、监测点数量及

位置、 监测控制值和报警值等技术要求。

（八）勘察、设计单位应当做好技术交底和工程施工过程的

技术服务工作。需要时应当提出补充勘察或施工勘察以及补充或

变更设计的要求。

（九）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使用时间超过设计使用期限时，

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对支护工程进行检测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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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并委托原设计单位进行复核，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组进行工

程超期使用的安全性评估，如果原设计进行过专项论证，则宜组

织原专家组进行评估。

（十）深基坑与高边坡工程的边界条件需要发生改变时，建

设单位应委托原设计单位复核并评估其对基坑工程与边坡工程

的影响，必要时应采取措施对其带来的影响进行处治，处治方案

应组织专家组进行论证，如果原设计进行过专项论证，则宜组织

原专家组进行本次论证。

二、设计方案需要专项论证的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

（ 一 ） 按 照 《 建 筑 与 市 政 地 基 基 础 通 用 规 范 》

（GB55003-2021）8.1.5 条，结合贵州实际，下列深基坑和高边

坡工程设计方案应当进行专项论证：

（1）高度大于 30米的岩石边坡；

（2）边坡高度大于 15米的土质边坡；

（3）土、岩混合及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的基坑与边坡；

（4）已有崩塌、滑坡的基坑与边坡；

（5）周边已有永久性建（构）筑物与市政工程需要保护的

基坑和边坡；

（6）外倾结构面并有软弱夹层的基坑和边坡；

（7）膨胀土基坑和边坡；

（8）采用新结构、新技术的基坑和边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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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深基坑和高边坡设计方案专项论证应执行我厅于 2020

年 11月 24日印发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边坡工程设计专门论

证组织方式的通知》和 2022年 2月 17日印发的《关于成立贵州

省岩土工程勘察专家委员会的通知》，由建设单位组织专项论证，

专家组成员从贵州省岩土工程勘察专家委员会名单中选择，由三

名岩土专家与两名结构专家构成。

（三）建设单位将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施工图送施工图审查

机构进行审查时，应当提交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设计方案专项论

证意见；施工图与经论证通过的设计方案差异较大时，施工图审

查机构应退回送审材料，由设计单位重新进行施工图设计。

（四）设计方案专项论证后，建设单位当在 5个工作日内将

论证资料和论证意见报送属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。属地住房城乡

建设部门对专项论证会议的组织形式、专家数量、专家资格、会

议程序，技术争议处理方式等进行检查，发现不符合规定的，应

当进行纠正。属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据此材料建立勘察、设计重

点监管项目台账，并对台账内项目加强现场监管，对落实论证意

见情况进行检查。

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高度重视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项

目的潜在安全风险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各项规定，加大

对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勘察、设计质量的检查力度，切实做好深

基坑和高边坡工程勘察、设计质量监管。工程项目各方责任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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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加强施工期间协调配合，做好动态勘察、动态设计，及时发现

问题并消除隐患。各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按照本通知要求加强施工

图审查环节把关，确保审查质量。

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按照《关于加强全省勘察设计质量

安全管理的通知》（黔建设通〔2022〕9 号）和本通知要求，做

好建筑与市政深基坑和高边坡工程勘察设计监管，并按月由市

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将台账汇总上报我厅。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3 年 8 月 22 日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22 日印发


